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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论纲 

李 林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在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同时，明确提出了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的立法目标——到 2010 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

成”。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只是基本解决了无法可依的问题，

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还需进

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我国未来法治建设和立法工作应当实现我国未来法治建设和立法工作应当实现我国未来法治建设和立法工作应当实现我国未来法治建设和立法工作应当实现““““五个转变五个转变五个转变五个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对今后我国的法治建设和立法工作提出了

新的要求，未来我国法治建设和立法工作应当实现五个转变。 

  一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一项基本任务应当是实现依法办事，法治

建设的关键应当从以立法为中心向切实实施宪法法律为中心转变，党和国家应当

更加重视和加强宪法法律的实施，实现宪法法律实施与法律体系构建的全面协调

发展。 

  二是我国的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需要向纵深发展和推进，应当从以立法为中

心加强法律制度规范建设，向以法治文化为重点加强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和法治

意识建设转变，努力使法治成为人们的价值信仰和生活方式，实现法治文化与法

律体系的全面协调发展。 

  三是我国的立法工作应当从数量型立法向质量型立法转变，不仅要考察立法

数量的“GDP”，更要关注立法的质量和实效；不仅要有不计其数的纸面上的法

律规范，更要有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现实中的法治功能。 

  四是我国的立法工作应当从以创制法律为主，向统筹创制法律与清理法律、

编纂法典、解释法律、修改法律、补充法律、废止法律的协调发展转变，使法律

体系的清理、完善和自我更新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使法律体系更加具

有科学性、稳定性、权威性和生命力。 

  五是我国的立法工作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

“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转

变，从立法项目选择的“避重就轻”、“拈易怕难”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头、迎

难而上、攻坚克难的转变，使立法真正成为分配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

社会矛盾的艺术，成为在“矛盾的焦点上”划出的杠杠。 

  ■应当着眼于从深层次和整体上解决问题应当着眼于从深层次和整体上解决问题应当着眼于从深层次和整体上解决问题应当着眼于从深层次和整体上解决问题，，，，确立更高更严的立法标准确立更高更严的立法标准确立更高更严的立法标准确立更高更严的立法标准 

  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当着眼于从深层次和整体上解决

问题，确立更高更严的立法标准，使我国的立法水平和立法质量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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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应当把各种基本社会关系合理纳入法律调整范畴。法律是社会关系的

调整器和社会利益的分配器，法律体系是调整社会关系和分配社会利益的集大成

者。完善法律体系，应当把国家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社会关系以

及有关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国家与公民、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公民与公

民、公民与社会组织、各个党派之间、各个民族之间、各种组织之间、权利与义

务、权力与责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各种重要关系，合理纳入法律调整范围，

使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都实现有法可依。

目前，我国还有许多社会关系没有能够纳入法律调整规范的范畴，仍存在一些立

法空白。当然，在强调和重视立法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立法的局限性，防止立法

万能和过度立法，避免立法事无巨细、包打天下。立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应当

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使民事立法、刑事立法、行政立法、经济立法和

社会立法各自的比例均衡适当。  

  其二，应当做到成龙配套，既无重要立法缺项等“立法空白”，也无“摆设

立法”、“过时立法”等重大立法瑕疵。从科学立法和提高立法技术的要求来看，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当保证法典法与单行法、修改法与原定法、

解释法与原定法、下位法与上位法、新法与旧法、特别法与一般法、程序法与实

体法、地方法与中央法、国际法与国内法等各类法律，做到上下统一、左右协调、

整体和谐，构成有机统一的法律体系整体。而且，法律体系内部应当结构合理，

体例科学，文字规范，逻辑严谨，前后一致，左右协调，上下有序，各类法律从

精神与原则、从形式与内容、从规范到文本、从个体到整体，做到相互衔接、彼

此协调、浑然一体。 

  其三，应当实现良法善治。在我国，立法本质上是人民意志的汇集和表达，

是分配公平正义的关键。如果立法不公，出现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立法

等立法腐败现象，则法律执行得越严、法律实施得越好，距依法治国的价值目标

就越远。在依法治国的条件下，我们不仅要强调有法可依、依法办事，更要主张

和实现良法善治。我国法律体系既是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法律化，也是基本社会

行为规范的体系化。它所要求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遵守的各种法律，要求执政

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武装力量实施的全部法律，应当是符合中

国国情和人民意志的良法，是体现公平正义和公序良俗、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

类文明进步潮流的善法。 

  经过 30 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法治建设中无法可依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但

在法律实施方面,法律体系的各项法律法规得到切实遵守、执行、适用和应用的

情况，不容乐观。评价法律体系是否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不仅要看制定了多

少部法律，不仅要看立法的“GDP”，更要看法律制定出来后的实际效果。完善

的法律体系中各个门类、各种位阶和各种规范形式的法律，都应当在社会生活中

发挥应有作用；立法者应当防止制定出来的法律徒具其名、形同虚设，成为一纸

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当得到尊重、遵守和实施，成为人们的行为

圭臬和生活中的法律。 

  ■应当更加重视立法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应当更加重视立法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应当更加重视立法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应当更加重视立法的前瞻性和科学性，，，，自觉地坚持科学立法自觉地坚持科学立法自觉地坚持科学立法自觉地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民主立法民主立法民主立法

和高质立法和高质立法和高质立法和高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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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立法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中期开

始比较注意立法规划和科学立法，未来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应当更加重视立法的前瞻性和科学性，更加自觉地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高

质立法，科学制定并认真实施立法规划。 

  首先，应当根据邓小平的战略构想和“三步走”战略部署，到 2050 年我国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根据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大格局和大趋势，结合我国

到 2050 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尤其是配合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到 2050 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

研究并设计未来 40 年左右的国家立法发展战略，制定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使我国法律体系在实现自身更加科学、

更加民主、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的发展目标的同时，能够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地

引导、服务、规范和保障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顺利实现。 

  其次，应当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据到 20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目标，结合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阶段性任务，研究制定 2010—2020 年

的国家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规划。具体来说，一是努力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路

线方针政策适当地法律化，使 2020 年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有法可依和依法

保障；二是努力把每年“立、改、废”的立法任务具体化，不仅要重视新法律的

制定，更要重视法律清理和法典编纂、立法修改、立法补充、立法解释和法律废

止，要使法律的“立、改、废”工作制度化、常态化；三是努力从制度上程序上

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端，稳定立法数量，提高立法质量，完善立法程序，改进立法

技术，优化立法结构，实现立法与经济社会、立法与体制改革、立法与生态文明

建设、立法与提高人民福祉的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 

  第三，应当高度重视立法规划的民主性、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赋予立

法规划必要的法律效力，确保各项立法任务高质量的完成。1991 年七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出台了第一个正式的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1991.10-1993.3）》。此后，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分重视立法工作的计划性，

制定了五年立法规划，每年都制定年度立法计划。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一步提

出，立法工作要做到“年度有计划、五年有规划、长远有纲要”。立法规划是指

引和安排立法工作的重要前提，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保障。

在进一步完善我国立法规划工作过程中，应当强化公众和社会利益群体充分参与

立法规划制定的民主性，避免领导个人意志和少数利益群体左右立法规划；应当

强化立法规划符合科学发展和立法规律的科学性，防止主观主义的恣意妄为和随

心所欲提出立法项目；应当强化国家立法机关主导编制立法规划的权威性，避免

立法规划权旁落，尽可能减少“部门立法规划”的色彩；应当强化国家意志保障

立法规划实施的法律效力，防止落实立法任务中的“避重就轻”、“拈易怕难”。

当情势发生变化，不得已需要变更或者调整立法规划时，无论是新增立法项目，

还是减少、延迟或者合并立法项目，都应当严格执行立法规划的论证和审批程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研究员） 


